
臺 北 市 立 萬 華 國 民 中 學 

1 1 3 學 年 度 第 1 次 臨 時 校 務 會 議 
 

一、 介紹校務會議代表人員 

校    長 洪志成 

兼行政之教師代表 

票選代表 

合計 7 人 

王曉玲、陳威宇、陳靜茹、王美玲、

陳秀蘭、朱喜鳳、楊幸蓉 

未兼行政教師代表 

票選代表 

合計 17 人 

古正宇、郭瑋淋、陳幸均、王柏煌 

林昌和、徐俊富、吳政典、陳志雄 

陳台瓊、吳德彥、塗於文、游舒閔 

李訓仁、陳建華、楊馥聰、蔡啟田 

柳之力 



家長會代表 

票選代表 

合計 13 人 

呂忠韓、黃建智、陳妍蓉、林玉珠、

王柔勻、許雅婷、陳雅慧、陳淑輕、

林麗紅、黃姵璇、陳雅妮、朱婷如、

黃  沛 

職工代表 

票選代表 

合計 3 人 

薛淑珠、宋振睿、何杏雯 

列席單位 

列席代表 

合計 2 人 

林香鑾、陳慧美 

二、 報告出席人數 

目前出席人數達 24 人，已達半數委員出席 

三、宣布開會 

四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執行情形 
提案序號：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(人)：學務處 

案由：113學年度性平委員會設置要點、性平實施規定及性平事件防治規定ㄧ 



      案，提請討論通過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113年北市教學字第1133094856號函辦理，明訂「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」、「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」、

「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」，應於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二、 本案已於113年9月19日性平委員會議提案通過，擬提校務會議追認。 

三、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、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、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，請參閱附件資料。 

決議：同意27 票，不同意 0 票。 

 

五、主席致詞 

1.今天針對鈞局來函指示，特教資源班須增設導師案召開本臨時校務會議。 
2.本校設有身障資源班 2 班、英語資優班 1 班，原各設 1 位召集人，需增設 3 位導師，兩職務得兼任。 

3.召集人可減課，導師可支領導師費。 

4.依局函示，輔導室已簽請適當人選接任上述職務在案，本會將審議決議。 

 

六、提案討論 

提案序號：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(人)：輔導室 

案由：為本校身心障礙資源班及資賦資源班設置召集人、導師一案，提請審議通過。  



說明：1.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 年 2 月 24 日北市教特字第 1143039668 號函辦理(附件一)及本校輔導室 114 年 3 月 20

日(附件二)奉核簽辦理，召開臨時校務會議。 

      2.本校並未明訂身心障礙資源班及資賦資源班導師相關規定，本次提請召開臨時校務會議審議，擬依規定自 114 年

4 月 1 日設置 

身心障礙資源班導師 2 名、召集人 1名 

資賦資源班導師 1名、召集人 1 名 

召集人依定各減課 2 節 

      3.本案所需導師職務加給，114 年度由本校校務基金項下支應，115 年度惠請會計室編入 115 年度預算。 

決議：決議：同意22 票，不同意 0 票。 

七、臨時動議 

八、主席結論 

九、散會 13:00 

 

 

 



會議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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